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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

 

为维护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的合法

权益，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，保证大会顺利进行,根据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、《安徽应流

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东大会议事规则”）等

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次会议须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议按照法律、法规、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

定进行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，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。  

二、参会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应严格按照本次会议通知所记载的会议登

记方法及时全面的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。  

三、出席大会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

等权利，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。  

四、出席大会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要求在会议上发言，应当在出席会

议登记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，向公司登记。登记发言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

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，超过十人时将安排持股最多的前十位股东（或股东代

理人）确定发言人及发言顺序。 

五、在会议召开过程中，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临时要求发言的应经大会

主持人的许可后，方可发言。 

六、每位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两次，且每次发言原则

上不超过二分钟。 

七、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，应当在出席会议登记

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并有针对

性地集中解答。 

八、在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就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发言结束后，会议主持

人即可宣布进行会议表决。 

九、会议表决前，会议登记终止，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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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或股东代理人）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 

十、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得侵

犯其他股东的权益，不得扰乱大会秩序。 

十一、为维护其他股东利益，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

人）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。 

十二、全体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，谢绝任

何未经公司书面许可的对本次会议所进行的录音、拍照及录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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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一、现场会议时间：2017年 1月 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：00 

二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566 号公司会议

室 

三、参加人： 

（一）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 月 5 日下午收市时，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，且在严格依据本次会议通

知所记载的会议登记方法全面履行相关手续后，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，并可以以

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。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。 

（二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（三）公司聘请的律师。 

四、会议议程 

（一）审议事项 

1、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； 

（二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

（三）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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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案 

各位股东：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鉴于公司将由外商投

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为保护股东利益并适应公司发展需

要，公司现对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如下条款

进行修订，具体修正内容如下： 

 

一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条修订 

原条款： 

“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，规范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‘公司’）的组织和行为，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

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

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” 

修订后的条款： 

“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，规范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‘公司’）的组织和行为，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

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” 

 

二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二条修订 

原条款： 



应流股份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

 

5 

 

“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暂行规定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外商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是在安徽应流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，依法整体变更设立；经安徽

省商务厅批准，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并于 2014 年 1 月 2 日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‘中国证监会’）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 8001 万股，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‘证

券交易所’）上市。” 

修订后的条款： 

“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是在安徽应流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，依法整体变更设立；经安徽

省商务厅批准，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并于 2014 年 1 月 2 日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‘中国证监会’）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 8001 万股，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‘证

券交易所’）上市。” 

 

三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九条修订 

原条款： 

“第九条 本章程经各股东授权代表签署后，应向审批机关申请批准本章程，

并在批准证书颁发后，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公司的工商登记。” 

修订后的条款： 

“第九条 本章程经各股东授权代表签署后，应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公司的

工商登记。” 

 

四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八十九条修订 

原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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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一百八十九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主管机关审批

的，须报主管机关批准；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，依法办理变更登记。” 

修订后的条款： 

“第一百八十九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涉及公司登记事项

的，依法办理变更登记。” 

 

五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九十条修订 

原条款 

“第一百九十条 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修改章程的决议和有关主管机关的审

批意见修改本章程。” 

修订后的条款： 

“第一百九十条 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修改章程的决议修改本章程。” 

 

 

以上内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

 


